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执法处字 匚2021) 第∠△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提普拉斯奶茶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 册号 )∶ 92440224MA51T3N34Y

住所 (住址 )∶ 仁化县龙井路 1号 丹霞新城沁润园 A区

10栋 7-8号 商铺

经营者:徐权泽  身份证号码:440281199009270413

联系电话 :15914888567

经营范围:制售冷热饮品、小吃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1年 7月 23日 ,我局执法人员收到深圳中检联检测

有限公司在 ⒛21年 6月 24日 对仁化县提普拉斯奶茶店进行

监督抽样后出具的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《检验报告》(N0∶ AF

sQB060505006C),该 报告显示日落黄项目检测值为 0。 0066g

/kg,不 符合 GB2760-⒛ 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

使用标准》中不得检出的要求,最终被判定为不合格。

2021年 7月 23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依

法进行检查,向 当事人送达了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《检验报

告》(N0∶ AFSQB060505006C)一份、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抽样

检验结果通知书》一份、《询问通知书》一份,执法人员作

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。现场检查时,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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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发现制售饮品 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的原材料

“
泰式绿茶

”

6包 ,经局领导批准后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一十条第 (四 )项 的规定,对上述发现 6包 “
泰式绿

茶
”

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。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,办

案人员于当日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并经局领导批准后立

案。

⒛21年 8月 11日 ,当 事人委托代理人钟健来我局执法

一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,并提供了《委托书》一份、受委

托人徐权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、仁化县提普拉斯奶茶店的

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 ,
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原材料泰式绿茶的 《报关单》复印件一

份、 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复印件一份、淘宝交易记录

截图一份、供货商淘宝店铺莫斯饮品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

一份、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,原材料果糖的进货单据

一份、供货商浈江区广村奶茶原料商行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一份、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,果糖生产商广州

双桥股份有限公司的 《营业执照》、 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及

果糖 《检验报告》 (SQ-R刊卜04卜 01-033)各一份,以及饮

品 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的销售记录一份。

2021年 8月 11日 ,执法人员对委托代理人钟健作出了

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一份。据钟健述:仁化县提普拉斯

奶茶店从 2021年 6月 1日 开始制售饮品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,

一直到 6月 24日 抽检后停止了制售,期 间共销售了该饮品 1

94杯 ,销 售价 18元 /杯 ,销售额共 1692元 。饮品 “
手锤渣

男柠檬绿
”主要由泰式绿奶茶、果糖、柠檬以及冰块调制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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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,其中原材料泰式绿奶茶是 2021年 4月 28日 从店名为莫

斯饮品的淘宝店购进,购进时索取了店铺的 《营业执照》、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,以及该店铺提供的 《报关单》、 《入

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。而原材料果糖则是从浈江区广村奶

茶原料商行购进,购进时索取了供货商的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,生产商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的 《营业执

照》、 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及果糖 《检验报告》 (sQ-R-QC-

041-01-033) 。

三、调查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生产经营的饮品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
经检验,日 落黄项目不符合 GB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中不得检出的要求,属于超范围

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饮品,涉案货值共 194x18〓1692元 ,违法

所得为 1692元 。

另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

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1。 《食品安全抽样检

验抽样单》一份、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》一份 ,

证明对当事人 zO21年 6月 24日 制售的饮品
“
泰绿柠檬茶

”

进行了抽检的事实;

2,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
《检验报告》(N0∶ AFSQB060505006C)一份、《广东省食品安

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一份,证明仁化县提普拉斯奶茶店

制售的饮品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经检验日落黄项目不符合 GB

2760-⒛ 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中不

︱
L
醐

彐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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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检出要求的事实;

3.2021年 7月 23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

拍摄的相片 1张 ,作 出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、《实施行政强

制措施决定书》一份、《财物清单》一份,证明当事人停止

制售饮品 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及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在当事

人经营场所发现的原材料泰式绿奶茶采取扣押行政强制措

施的事实;

4.当 事人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复印件一份,经营者徐权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

的基本情况事实;

5.《委托书》一份、受委托人钟健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,

证明当事人的授权委托情况;

6.淘 宝交易记录截图一份、店名为莫斯饮品的淘宝店的

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 ,

以及该店铺提供的 《报关单》一份、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

明》一份,证明当事人购进原材料泰式绿茶时履行了索票索

证及进货查验的事实;

7.当 事人提供的浈江区广村奶茶原料商行的 《营业执

照》复印件一份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,以及果

糖生产商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

《食 品生产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及果糖 《检验报告》

(sQ-R-QC-04卜 01-033)复 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购进原材

料果糖时履行了索票索证及进货查验制度,属通过合法渠道

进货的事实;

8.当 事人提供的饮品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的销售记录一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
第 4页 共 7页



份,证明当事人制售饮品
“
手锤渣男柠檬绿

”
的涉案货值及

违法所得;

9.2021年 8月 11日 ,我局对受委托人钟健作出的询问

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饮

品的事实。

四、当事人陈述、申辩及案件合议、听证情况

2021年 9月 18日 ,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 《仁化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仁市监执法处告字 E2021〕

第 44号 )。 当事人在 2021年 9月 26日 向我局书面提出陈述、

申辩,希望我局能减轻处罚,陈述申辩理由如下:1。 该店小

本经营,难 以承担高额罚款;2。 积极配合调查,在抽检后主

动下架不合格饮品,未对社会造成影响;3。 日落黄可能是原

料带入,非 自行添加。

2021年 10月 9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。经

我局复核和讨论,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理由部分采纳,决定对

当事人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饮品的行为从罚

款六万元减至五万元。

五、案件性质、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

当事人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饮品,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 (四 )项 “
禁

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¨⋯.(四 )

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;” 的规定。

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如

实说明进货来源,在我局抽检过后立即停止制售饮品
“
手锤

渣男柠檬绿
”,符合 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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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三条第 (七 )项第 3目 :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(1)积

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

据材料的;” 的规定,决定给予从轻处罚。另考虑到当事人

需继续经营,此次处罚不予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

设各。

六、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第 (三 )项 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尚不构

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以没收

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各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

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销许可证:⋯ ⋯

(三 )生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;”

的规定,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,并处罚如下:

1.没收违法所得 1692元
;

2。 没收原料
“
泰式绿茶

”6包 (见 《财物清单》);

3.处五万元罚款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按
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

式,到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

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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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)缴纳罚 (没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

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

起六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

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
基市场监督管瑚

(印 章 )

|21年 10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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